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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召
開
﹁
營
造
業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是
否
得
兼
任
受
公
會
團
體
委
託
辦
理
水
土
保
持
及
山
坡
地
審
查
、
檢
查
業
務
﹂
研

商
會
議
紀
錄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﹁
綠
建
築
標
章
申
請
審
核
認
可
及
使
用
作
業
要
點
﹂
部
分
規
定
，
本
部
預
定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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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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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內
建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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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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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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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，
茲
檢
送
發
布
令
稿
及
行
政
規
則
規
定
各
1
份
，
請
刊
登
行
政
院
公
報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建
築
師
法
第
2
5
條
執
行
疑
義
，
開
業
建
築
師
另
以
其
他
類
科
技
師
資
格
受
聘
於
營
造
業
擔
任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
時
，
應
依
同
法
第
4
6
條
規
定
辦
理
懲
戒
，
敬
請
轉
知
貴
會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
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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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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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
本
市
保
護
區
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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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地
上
合
法
房
屋
，
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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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築
物
坐
落
地
號
外
之
土
地
開
闢
替
代
聯
外
道
路
設
置
駁
崁
，
是
否
屬

建
築
法
第
7
條
所
稱
之
雜
項
工
作
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貴
會
會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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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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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技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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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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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條
適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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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︵
如
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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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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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2
防
火
構
造
建
築
物
垂
直
區
劃
內
裝
修
材
料
疑
義
，
請
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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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屬
會

員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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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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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築
設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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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第
3
項
第
1
款
、
第
2
款
規
定
適
用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
請
查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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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釋
本
市
保
護
區
私
有
土
地
上
合
法
房
屋
，
擬
於
建
築
物
坐
落
地
號
外
之
土
地
開
闢
替
代
聯
外
道
路
設
置
駁
崁
，
是
否
屬

建
築
法
第
7
條
所
稱
之
雜
項
工
作
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二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
A1
︱
九
○
○

A1
︱
九
○
六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P
V
C
管
線
涉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2
4
7
條
適
用
疑
義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五

A1
︱
九
○
四

A1
︱
九
○
三

A1
︱
九
○
一

A1

中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防
火
構
造
建
築
物
垂
直
區
劃
內
裝
修
材
料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
員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第
3
項
第
1
款
、
第
2
款
規
定
適
用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
請
查
照
。

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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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召
開
﹁
營
造
業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是
否
得
兼
任
受
公
會
團
體
委
託
辦
理
水
土
保
持
及
山
坡
地
審
查
、
檢
查
業
務
﹂
研

商
會
議
紀
錄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﹁
綠
建
築
標
章
申
請
審
核
認
可
及
使
用
作
業
要
點
﹂
部
分
規
定
，
本
部
預
定
於
1
0
6
年
6
月
1
日
以
台
內
建
研
字
第
1
0
6
0
8
5

0
3
6
6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茲
檢
送
發
布
令
稿
及
行
政
規
則
規
定
各
1
份
，
請
刊
登
行
政
院
公
報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建
築
師
法
第
2
5
條
執
行
疑
義
，
開
業
建
築
師
另
以
其
他
類
科
技
師
資
格
受
聘
於
營
造
業
擔
任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
時
，
應
依
同
法
第
4
6
條
規
定
辦
理
懲
戒
，
敬
請
轉
知
貴
會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
送
內
政
部
函
釋
本
市
保
護
區
私
有
土
地
上
合
法
房
屋
，
擬
於
建
築
物
坐
落
地
號
外
之
土
地
開
闢
替
代
聯
外
道
路
設
置
駁
崁
，
是
否
屬

建
築
法
第
7
條
所
稱
之
雜
項
工
作
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二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
A1
︱
九
○
○

A1
︱
九
○
六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P
V
C
管
線
涉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2
4
7
條
適
用
疑
義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五

A1
︱
九
○
四

A1
︱
九
○
三

A1
︱
九
○
一

A1

中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防
火
構
造
建
築
物
垂
直
區
劃
內
裝
修
材
料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
員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第
3
項
第
1
款
、
第
2
款
規
定
適
用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
請
查
照
。

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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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召
開
﹁
營
造
業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是
否
得
兼
任
受
公
會
團
體
委
託
辦
理
水
土
保
持
及
山
坡
地
審
查
、
檢
查
業
務
﹂
研

商
會
議
紀
錄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﹁
綠
建
築
標
章
申
請
審
核
認
可
及
使
用
作
業
要
點
﹂
部
分
規
定
，
本
部
預
定
於
1
0
6
年
6
月
1
日
以
台
內
建
研
字
第
1
0
6
0
8
5

0
3
6
6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茲
檢
送
發
布
令
稿
及
行
政
規
則
規
定
各
1
份
，
請
刊
登
行
政
院
公
報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建
築
師
法
第
2
5
條
執
行
疑
義
，
開
業
建
築
師
另
以
其
他
類
科
技
師
資
格
受
聘
於
營
造
業
擔
任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
時
，
應
依
同
法
第
4
6
條
規
定
辦
理
懲
戒
，
敬
請
轉
知
貴
會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
送
內
政
部
函
釋
本
市
保
護
區
私
有
土
地
上
合
法
房
屋
，
擬
於
建
築
物
坐
落
地
號
外
之
土
地
開
闢
替
代
聯
外
道
路
設
置
駁
崁
，
是
否
屬

建
築
法
第
7
條
所
稱
之
雜
項
工
作
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二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
A1
︱
九
○
○

A1
︱
九
○
六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P
V
C
管
線
涉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2
4
7
條
適
用
疑
義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五

A1
︱
九
○
四

A1
︱
九
○
三

A1
︱
九
○
一

A1

中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防
火
構
造
建
築
物
垂
直
區
劃
內
裝
修
材
料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
員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第
3
項
第
1
款
、
第
2
款
規
定
適
用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
請
查
照
。

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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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召
開
﹁
營
造
業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是
否
得
兼
任
受
公
會
團
體
委
託
辦
理
水
土
保
持
及
山
坡
地
審
查
、
檢
查
業
務
﹂
研

商
會
議
紀
錄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﹁
綠
建
築
標
章
申
請
審
核
認
可
及
使
用
作
業
要
點
﹂
部
分
規
定
，
本
部
預
定
於
1
0
6
年
6
月
1
日
以
台
內
建
研
字
第
1
0
6
0
8
5

0
3
6
6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茲
檢
送
發
布
令
稿
及
行
政
規
則
規
定
各
1
份
，
請
刊
登
行
政
院
公
報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建
築
師
法
第
2
5
條
執
行
疑
義
，
開
業
建
築
師
另
以
其
他
類
科
技
師
資
格
受
聘
於
營
造
業
擔
任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
時
，
應
依
同
法
第
4
6
條
規
定
辦
理
懲
戒
，
敬
請
轉
知
貴
會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
送
內
政
部
函
釋
本
市
保
護
區
私
有
土
地
上
合
法
房
屋
，
擬
於
建
築
物
坐
落
地
號
外
之
土
地
開
闢
替
代
聯
外
道
路
設
置
駁
崁
，
是
否
屬

建
築
法
第
7
條
所
稱
之
雜
項
工
作
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二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
A1
︱
九
○
○

A1
︱
九
○
六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P
V
C
管
線
涉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2
4
7
條
適
用
疑
義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○
五

A1
︱
九
○
四

A1
︱
九
○
三

A1
︱
九
○
一

A1

中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防
火
構
造
建
築
物
垂
直
區
劃
內
裝
修
材
料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
員
，
復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7
9
條
之
2
第
3
項
第
1
款
、
第
2
款
規
定
適
用
疑
義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
請
查
照
。

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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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四
一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四
五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有
關
本
市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校
設
置
非
營
利
幼
兒
園
及
公
立
幼
兒
園
，
依
﹁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﹂
得
免
辦
理
建
築
物
使

用
類
組
變
更
之
簡
化
程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1函函中

︱
九
四
二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

︱
九
四
三

A2

函
轉
本
局
1
0
6
年
5
月
1
8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7
8
4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未
完
成
公
共
設
施
之
建
築
基
地
申
請

建
築
執
照
出
入
通
路
之
處
理
原
則
﹂
附
件
，
並
自
1
0
6
年
6
月
7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四
四

A2

檢
送
本
局
1
0
6
年
6
月
6
日
北
市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9
8
8
0
1
號
令
1
份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行
義
段
一
小
段
4
9
地
號
等
保
護
區
為
溫
泉
產
業
特
定
專
用
區
︵
第
一
階
段
：
可
申
請
變
更
溫
泉
產
業
特

定
專
用
區
開
發
許
可
範
圍
及
處
理
原
則
︶
都
市
計
畫
案
﹂
申
請
開
發
許
可
涉
及
﹁
山
開
規
模
﹂
檢
討
執
行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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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四
一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四
五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有
關
本
市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校
設
置
非
營
利
幼
兒
園
及
公
立
幼
兒
園
，
依
﹁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﹂
得
免
辦
理
建
築
物
使

用
類
組
變
更
之
簡
化
程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1函函中

︱
九
四
二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

︱
九
四
三

A2

函
轉
本
局
1
0
6
年
5
月
1
8
日
府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7
8
4
0
0
號
令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未
完
成
公
共
設
施
之
建
築
基
地
申
請

建
築
執
照
出
入
通
路
之
處
理
原
則
﹂
附
件
，
並
自
1
0
6
年
6
月
7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四
四

A2

檢
送
本
局
1
0
6
年
6
月
6
日
北
市
都
建
字
第
1
0
6
3
4
8
9
8
8
0
1
號
令
1
份
，
請
查
照
。

有
關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行
義
段
一
小
段
4
9
地
號
等
保
護
區
為
溫
泉
產
業
特
定
專
用
區
︵
第
一
階
段
：
可
申
請
變
更
溫
泉
產
業
特

定
專
用
區
開
發
許
可
範
圍
及
處
理
原
則
︶
都
市
計
畫
案
﹂
申
請
開
發
許
可
涉
及
﹁
山
開
規
模
﹂
檢
討
執
行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
員
。



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第 951 期／法令轉知／28

︱
九
四
一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四
五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有
關
本
市
國
民
中
、
小
學
校
設
置
非
營
利
幼
兒
園
及
公
立
幼
兒
園
，
依
﹁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﹂
得
免
辦
理
建
築
物
使

用
類
組
變
更
之
簡
化
程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1函函中

︱
九
四
二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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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項
附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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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

︱
九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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